
昌市政干字〔2021〕25号
关于朱开疆、邢磊两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昌吉市城市管理局：

经市九届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朱开疆同志任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
免去邢磊同志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昌吉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15日
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常委会办、政协办、纪委监委办，组织部、编委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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